
远离“两卡”犯罪 

拒做“两卡”犯罪“工具人” 
来源：江西网警 

收卡收账号啦！  

出租银行卡、手机卡  

出售支付宝以及有关的个人信息  

躺在家里就能 “收钱 ” 

 

等等，先别激动！  

闲置两卡卖给别人  

低风险、高回报、来钱快  

殊不知  

你可能已经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案例一 

2023 年 8 月 21 日，某县公安局网安民警通过分析研判，一天内

成功抓获王某某、袁某某等 6 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经查，2023 年 7 月份以来，王某某伙同他人收购欧阳某、袁某某

等多人的银行卡，通过取现、转账等方式为境外诈骗分子转移涉诈资

金，从中非法获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袁某某等 6 人已被分宜县公安局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二 

2023 年 8 月 22 日，某县公安局网安民警通过分析研判，成功抓

获 2 名涉诈犯罪嫌疑人张某、梁某某。 

经查，2023 年 7 月份以来，张某、梁某某在明知是为诈骗转移资

金的情况下，还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取现、转账，从中非法获

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梁某某已被分宜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三 

2023 年 8 月 23 日，某县公安局网安民警通过分析研判，成功抓

获 3 名涉诈犯罪嫌疑人黄某建、黄某辉、黄某生。 

经查，2023 年 7 月份以来，黄某建、黄某辉、黄某生在明知是为

诈骗转移资金的情况下，还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取现、转账，

从中非法获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建、黄某辉、黄某生已被分宜县公安局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四 

2023 年 8 月 24 日，某县公安局网安民警通过分析研判，成功抓

获涉诈犯罪嫌疑人吴某。 

经查，2023 年 7 月份以来，吴某在明知是为诈骗转移资金的情况

下，还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取现、转账，从中非法获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分宜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明

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

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

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

条，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帮助，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情节

严重” 

（一）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 

（二）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五）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六）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参与“两卡”犯罪，会受到什么惩罚？ 

一、法律责任：  

银行卡、企业账户及电话卡均采取实名制，如果贪图小

便宜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企业账户及电话卡，被收售者

用来从事洗钱、逃税、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会导致个

人信用受损，还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承担刑

事责任。  

二、惩戒措施：  

银行卡方面，对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购

买银行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及相关组织者，假冒他人身份或者

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 5

年内暂停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

得为其新开立账户。电话卡方面，对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

出借、出售电话卡，且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损失的



失信用户，三大基础运营商实施只保留 1 张电话卡， 5 年内

不得办理手机卡入网业务。  

网警提醒： 

1.请妥善保管好个人的微信、支付宝及其他支付账号，闲置的银行

卡、手机卡及时注销，不轻信他人、不贪图小利，拒绝以任何理由、

任何形式的出租、出借、出售。 

2.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轻信低付出高回报的临时工作，不轻易被

网络上不切实际的高额利润所诱惑。 

3.不参与陌生人的资金往来交易，不为违法犯罪活动做嫁衣，拒做“两

卡”犯罪“工具人”。 

4.如发现诱导用户在平台上传收款二维码等不法行为，请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 

 


